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筹建公示

本行政机关于2026年 01 月 15 日，受理杨雪霏提交淄博六号网咖（个人独资）申请设立的行政许可(备案）申请。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单位名称：淄博六号网咖（个人独资）
营业地址：周村区正阳路5299吾悦广场233,234,235，金街S5幢1单元二层010224,010225,010226
经营范围：互联网上网服务

经济性质：个人独资企业
营业面积：295.3平方米

法定代表人：杨雪霏；性别：女；户籍：山东淄博；年龄：33岁

主要负责人：杨雪霏；性别：女；户籍：山东淄博；年龄：33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公众聚集文化经营场所审核公示暂行办法》 等相关规定，本机关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社会反馈意见。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向本机关反映对公示对象的意见和看法。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向本机关提出听证申请的，须提供真实姓名和电话，逾期未提出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本机关依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被公示单位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学校、幼儿园周围200米范围内和居民住宅楼内不得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2、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的规定，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自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之日起5年内，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不得担任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3、擅自设立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被依法取缔的，自被取缔之日起5年内，其主要负责人不得担任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0533-6195959；邮编：255300;

通讯地址:淄博市周村区新建东路228号。
淄博市周村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6年 01 月 15 日
